
 

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上一年度日

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的核查意见 

 

     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深圳证

券交易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——

信息披露公告格式 24 号“上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格式”》等有关规定，

我们对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核查，我们认为：

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额与预计总金额存在差异的原因主要

是公司加大门店和商品结构的调整力度，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生

产经营情况和发展需要，交易价格根据市场原则确定，定价公允、合理，关联

交易实际发生数额少于全年预计金额，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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